附件1
关于报送材料的注意事项

一、附件2：《推荐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人员“六公开”监督卡》注意事项

1、推荐人选工作单位(盖章)：由推荐人选所在企事业单位填写单位名称并盖章。2、专业技术人员总数：填写现有在编在册的专业技术人员高、中、初级总数。3、实际申报人数：填写由企事业单位申报的全部人数。4、推荐人选数量：填写经市人社局评审通过后，向省人社厅推荐的人数。5、单位人事部门负责人：所在企事业单位人事部门负责人两人签字。6、单位领导：所在企事业单位领导两人签字。7、按照备注的要求填写并报送。8、经市人社局评审通过后，向省人社厅推荐时再报送。具体报送时间另行通知。

二、附件3和附件4：《推荐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人员基本情况一览表》（专业技术人才、高技能人才）注意事项

1、出生日期栏：须具体到日。2、推荐顺序（位次/人数）栏：可以不填。3、工作单位栏：填写企事业单位法定的全称。4、加盖主管部门和所在单位公章。5、材料报送11份。6、所填信息要齐全。

附件5和附件6：《推荐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人员基本情况汇总表》（专业技术人才、高技能人才）注意事项
只报送电子版。

四、附件7：《推荐享受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人员基本情况附件材料目录》注意事项
1、工作单位栏：填写企事业单位法定的全称。2、所有材料的复印件，统一使用A4纸装订成册。3、经主管部门审核原件后，向市人社局只提供复印件。4、主管部门相关负责人签字，加盖主管部门公章。
